
  工安快訊

【與有害物等之接觸，1死10傷】

一、案情：109年 4月 22日 16時 50分許台灣OO公司所僱勞工李OO

等 11 人發生1,2-二氯乙烷洩漏職業災害，1死10傷。

二、災害原因：

    勞工李 OO、劉 OO從事 1,2-二氯乙烷管線止漏作業時，雇主

未採取排空、隔離或其他安全作業方法及順序，並事先告知作業

勞工。作業過程中 1,2-二氯乙烷突然大量洩漏時，濃度已超過法

定容許暴露標準，未使搶救人員穿著適當之防護衣及呼吸防護具，

造成李員死亡，相關搶救人員10人受傷。

三、勞檢處呼籲:

近來發生多起危害性化學品洩漏重大職業災害，呼籲雇主應

檢視勞動場所危害性化學品之種類及數量，落實危害通識計畫

(清單、標示、安全資料表、教育訓練及其他防止化學品災害必要措

施)，注意化學品與設備管線材質相容性、加強管線止漏等高風險

作業之危害辨識及評估、訂定標準作業程序及緊急應變措施，並

確認相關防護設備及措施符合職業安全法令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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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檢查處 總 機：07-733-6959

           網 址：https://www.klsio.gov.tw/

化工及職業衛生科 分機：07-7993659 轉 201~213  傳真：07-

733419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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